2012级大类招生确定专业实施方案
根据《上海海洋大类招生确定专业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，2012级大类招生确定专业的录取原则：
1. 专业录取时遵循“志愿优先，参考学业表现”；
2. 各专业最终接收人数不超过公布计划的10%。

水产与生命学院、海洋科学技术学院具体实施方案如下：
	学院
	专 业
	拟招收人数
	考核与录取方法

	水产与生命学院
	生物科学
	66
	· 考核以学生第一学期平均绩点为排名依据，绩点相同时，依次以“高等数学”、“大学英语”、“基础化学”成绩择优录取。

	
	生物科学（海洋生物方向）
	33
	

	
	生物技术
	33
	

	
	水产养殖
	60
	

	
	水产养殖（水产动物医学）
	27
	

	
	咨询时间、地点：3月29日~4月8日，生命学院B105(2)
	咨询教师及电话：郁老师   61900406

	
	志愿填报时间：4月2日-7日
	志愿表收发地点：辅导员办公室

	
	公示异议受理时间、地点：4月18日-19日    生命学院B楼105（2）室

	海洋科学学院
	海洋技术
	32
	· 依照学生2012-2013学年第一学期绩点，并根据加分项目计算综合绩点后择优录取；
· 加分项目为：
A类：获得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国家级及以上奖励（包括学科竞赛类，科研创新类奖项等），或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已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，并署名为上海海洋大学的学术论文（第一作者），计为2.4绩点。
B类：获得政府部门认定的省市级奖励（包括学科竞赛类，科研创新类奖项等），或已申请发明专利或获得实用新型专业或外观设计专利（署名第一或第二），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已公开发表专业相关学术论文（第二作者）或获得科研成果（计前5名），并署名为上海海洋大学，计为0.6绩点。
上述加分项中，同类加分项计最高加分值一次，加分项目解释权归学院所有。

	
	海洋技术（海洋测绘方向）
	32
	

	
	海洋科学（环境海洋学方向）
	33
	

	
	海洋科学（海洋生物资源方向）
	33
	

	
	咨询时间、地点：3月29日~4月8日，海洋学院333室
	咨询教师及电话：邵老师   61900695

	
	志愿填报时间：3月29日15：00前
	志愿表收发地点：海洋学院333室

	
	公示异议受理时间、地点：4月18日-19日     海洋学院333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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